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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股权投资所得税相关政策

陈恩余

（海口锦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海口 570206）

【摘要】本文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他文件精神，从企业对外投资持有收益和处置损益两方面对相关税收政策进行解

读、比较，对纳税人的纳税筹划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股权投资 企业所得税 政策规定

企业股权投资是指投资者通过投资取得被投资单位的

股份或股权，包括三方面含义：①这里的投资者是指企业法

人，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②投资者购买的其他企

业（包括准备上市、未上市公司）的股票（或者股权），或以货

币资金、无形资产和其他实物资产直接投资于其他企业，以

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③投资者获得经济利益的方式是通过

分得利润或股利，也可以通过资本利得等其他方式取得。

一、企业股权投资持有收益的所得税政策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

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免税收入。而《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

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

得的投资收益。而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

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个月取得

的投资收益。

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

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合伙

基金公司等；二是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

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纳税人取得居民企

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的投资收益，在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日连续持有不足12个月的，先按规定缴纳企业所

得税，待连续持有足 12个月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税。纳

税人一定要留意这一点，否则就会因纳税人没有及时申请享

受的税收优惠而额外增加税收负担。

二、转让或处置企业股权投资的所得税政策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对外投资期

间，投资资产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而《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投资资产是指企业

对外进行权益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形成的资产。企业在转让

或者处置投资资产时，投资资产的成本，准予扣除。投资资产

按照以下方法确定成本：①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资

产，以购买价款为成本；②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

投资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规定，企业取得长

期股权投资，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

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作为应收项目处理，不构成取得长

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09年

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10］148号）

的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及应纳所得税时，企业财务、会

计规定与税法规定不一致的，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

算。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不明确的，在没有明确规定之前，暂按

企业财务、会计规定计算。因此，企业在转让或者处置投资资

产时，准予扣除的投资资产成本不应包括已作为应收项目处

理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1. 转让投资资产所得确定。企业在转让投资资产转让收

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

企业转让股权收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

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的

规定，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

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

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

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因此，企业在确认股权转让收入时，对

于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

可能分配的金额，不得扣除。

企业转让股权成本：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

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的

规定，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

本的，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企业也不

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基础。因此，企业转让股权的投

资成本是指企业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对于被投资企业

将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得增加股

权投资成本。

对于被投资企业存在大量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

进行股权转让，相对于及时作出利润分配只保留法定盈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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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等股东留存收益进行股权转让，存在着多缴纳企业所得税

的情况，也给纳税筹划带来空间。

例：A制药有限公司（简称A公司）投资1 000万元投资持

有B原料有限公司（简称B公司）20%股权，2年后A公司以

1 800万元将持有 B公司 20%股权全部转让给C公司。A公

司持有B公司期间，B公司每年均盈利，共实现净利润 3 000

万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300万元（3 000×10%），未分配利润

2 700万元，但没有分配股息、红利，而股权转让日账面净资产

9 000万元（经审计数）,A公司应享有B公司净资产 1 800万

元。假设股权转让年度A公司为盈利（不包括800万元转让收

益），A公司转让B公司股权所得（不考虑相关税费）为 800万

元（1 800-1 000），应缴纳企业所得税200万元（800×25%）。

而假定B公司将A公司持有2年期间实现的未分配利润

2 700万元全部进行利润分配，A公司收到股息、红利 540万

元。A公司将持有B公司20%股权全部转让给C公司的转让价

格相应减少为1 260万元（1 800-540）。A公司收到股息、红利

540万元，属于免税收入。A公司转让B公司股权所得（不考虑

相关税费）为 260万元（1 260-1 000），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65

万元（260×25%），较不作利润分配少缴企业所得税135万元。

2. 处置投资资产所得确定。企业处置投资资产主要是指

撤回或减少投资。而根据被投资企业是否存续又可分为清算

撤资和退股撤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34号）规定，投资企业

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

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

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

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从上述文件可知，企业处置投资资产所得是可以扣除相

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

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留存收益，与股权转让处置投资资产

相比存在较大节税空间，也是纳税筹划的空间所在。

仍引用上例，假定A公司直接从B公司撤回投资，B公司

减少注册资本 1 000万元。A公司撤回投资分得资金 1 800万

元，截至撤资日A公司享有B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

余公积 600万元。因此A公司分得的 1 800万元分为三部分：

投资收回 1 000万元、股息所得 600万元、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200 万元（1 800-1 000-600）。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50 万元

（200×25%），较不作利润分配转让股权少缴企业所得税 150

万元，较进行利润分配后转让股权少缴企业所得税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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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2年 12月 19日修订发布了《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财会［2012］22 号）（以下简称新《事业单位会计制

度》），规定自 2013年 1月 1日起全面施行。通过认真学习、与

同行讨论交流，结合该制度执行以来的工作实践，笔者认为

有一些需注意及改进的地方：

（一）

关于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适用范围，财政部已明确

规定：除适用特定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如公

立医院适用《医院会计制度》、高等学校适用《高等学校会计

制度》）、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事业单位、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由财政部另行规定）外，其余

事业单位都适用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原执行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事业

单位，如果适用或基本适用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则转为

执行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财政部不再修订相关的行业事

业单位会计制度。”

目前已修订发布的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仅有《医院会

计制度》（财会［2010］27号）、《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

【摘要】本文对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解读，就其适用范围争议以及执行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思考和建议，

以对同行学习和执行该制度有所帮助。

【关键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解读 探讨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中的一些思考

张辅娥

（云南农业大学后勤集团财务部 昆明 650201）


